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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任授權代表

本公司董事（「董事」）會（「董事會」）謹此宣佈，本公司執行董事曹志強先生（「曹
先生」）已獲委任為本公司授權代表（「授權代表」），自二零二五年三月五日起生
效。

於委任曹先生為授權代表後，本公司已恢復遵守上市規則第3.05條項下須委任
兩名授權代表之規定。

董事會謹此熱烈歡迎曹先生履新。

承董事會命
新明中國控股有限公司

執行董事
曹志強

香港，二零二五年三月五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執行董事為陳承守先生、豐慈招先生、曹志強先生及周奮力先
生；非執行董事為高巧琴女士及周振存先生；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許麒麟先
生、趙公澤先生、黃春蓮女士及李彥雯女士。


